《阿荣旗那吉镇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旗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保障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等环节有序开展，加快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进程，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结合我旗实际，起草了《阿荣旗那吉镇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以下简称《制度》）。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依据

（一）起草背景 生活垃圾处理是城市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与城镇人居环境质量。为落实“谁产生、谁付费”原则，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生活垃圾处理资金保障机制，规范收费行为、明确权责分工、强化监督管理，解决收费主体不清晰、流程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亟需制定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收费管理制度，保障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长效运行。 

（二）起草依据

 1. 国家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01号）、《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126号） 

3.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发展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生态环境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我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内财税〔2023〕1378号）

4.上级党委政府部署。呼伦贝尔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相关政策要求及旗委、旗政府关于城镇环境治理、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置工作安排。

二、起草过程

按照旗委、旗政府工作部署，由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牵头，会同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阿荣旗分局等单位，在梳理上级政策要求、调研那吉镇城区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与收费实际情况基础上，着手起草《制度》初稿。初稿形成后，书面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建议，根据反馈修改完善，经合法性审查、多部门会商后，形成本《制度》。

三、主要内容

《制度》共五章十九条，明确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全流程规范，核心内容如下：

（一）总则。明确制定目的、适用范围、生活垃圾及处理费定义，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谁产生、谁付费”原则，界定收费主管部门及发改、市场监管、那吉镇政府等部门协同职责。

（二）征收标准。实行分类计征、政府定价，收费标准按发改部门批复执行，可按月、按季或按年征收。

（三）收费流程。明确自2024年1月1日起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确定环境卫生服务单位为收费主体，规范政策告知、费用核算、款项收缴、信息核对全流程，明确逾期催缴与处置方式。

（四）监管与罚则。界定各部门监管责任，设定拒不缴费、弄虚作假骗取减免等违规行为处罚标准，明确行政复议、诉讼及强制执行程序。 

（五）附则。明确政策衔接、应收未收费用处理、解释权及施行日期，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四、履行程序情况

严格遵循“前期调研—起草初稿—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联合印发”流程，由旗执法局牵头调研起草，经多部门会商、合法性审查、联合审定后，正式印发实施，确保程序规范、内容合法合规。 

